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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一人公司的性质及其人格否认之法理研究出发，阐述现有的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忽略了一人公司的特殊性，由此 

对我 国一人公 司及其人格否认 的立法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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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approaching to the nature of one m n company and the principle of law of the disregard of one眦 n company entity，the 

author believes the present theory of the 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entity have ignored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one mall company．The an‘ 

thor in this pape r makes suggestions of legislation for one mall company and the disregard of one mall company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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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Salomon V．Salomon 

and co．Lid．)案，英国上议院作出的萨洛蒙先生与萨洛蒙有 

限公司系两个不同法律人格的最终裁判，确立 了一项现代公 

司制度的基本原则 ：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则是公司人格 

独立的当然结果。除无限公 司与两合公司外 ，公司一旦成 

立 ，其债权债 务即与组成公司 的股东无 关。股东 的责任是有 

限的(以其出资为限)。一般而言，只要股东出资无瑕疵，股 

东不 必对 公司 的债 务承担 个人 责任 。公 司本身 就具 备独立 

的法律人格。即使公司的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其债务，公司的 

债权 人也不能越过公 司向公 司的股东求 偿。但是 ，自本世 纪 

以来 ，各 国法 院在 司法实 践 中先后 注意 到 ：公 司的这 一特 征 

虽有鼓励投资、集中分散资本 、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生产集约 

化程度之利，同时也有被公司股东利用来从事不法行为，迫 

使债权人风险增大，导致不公结果，从而悖离公司法人制度 

宗旨之弊。因此 ，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基于特定事 由，法院为 

调和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受公司 

股东不法行为的侵害，可以否认公司独立的法律人格 ，令股 

东个人承担公司债务的清偿责任，以衡平公司与其债权人之 

间的风险负担 ，使之恢复到应有的公正状态。此即所谓公司 

人格否认制度。它是公司法人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例外。 

由于一人公司的人格更易被单一股东用于掩饰其不法活动， 

故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中，研究一人公司的人格否认问题尤 

为重要 。 

一

、一 人公司的性质及其存续之立法例 

本文所称的一人公司，当然是指股份或出资额由一名股 

东持有的公司。公司 法理论 通常将 一人 公 司分为 狭 义和广 

义两种类型。所 谓狭 义的一 人公 司是指 从形 式上 看 股东仅 

有一名 的公司。它可能是在设 立之时就 只有 一名股东 ，更可 

能是在设立时有数名股东，后因股东间相互转让股份而只剩 

下一名股东。所谓广义的一人公司是指不管形式上是单数 

股东还是复数股东，公司的股份实质上仅为一名股东所控制 

的公司。广义的一人公司在实务中多表现为家族式公司的 

形 态。它既包括股东之间有一定血 缘关 系的公 司，也包 括股 

东间虽无血缘关系但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在广义的一人公 

司中，诚实股东(Bone Fine Shareholder)或实质股东只有一名。 

若有其他股东，仅为挂名而 已，他们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 

乐于接受实质股东的家长式控制。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 

称的一人公司均指广义的一人公司。 

关于一人公司的法律性质，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 

研究，已形成了社 团说(又分潜在社团与股份社团两说)、营 

利财团法人说、政策说(认为是否允许一人公司存续属立法 

政策问题)、特别财产说等传统学说。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又 

提出了较有新意的中间团体法人说。它认为一人公司为一 

种中间性的团体法人，既非社团，亦非财团，只是一种兼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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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性和财团性 的团体⋯。笔者以为，就公司法人而言，无论 

其为一人公司还是非一人公司，均具有社团性，故社团说实 

际未能从根本上讲清一人社团与非一人社团区别何在。财 

团法人本质 上应 为从事公益事业 的法人 ，而一人 公司 的 目的 

显不在此，故称一人公司为营利之财团法人，未免牵强。政 

策说以立法政策来决定一人公司的存废，已脱逸了一人公司 

法律性 质本 身 的研 究 范 围。特别 财 产说认 为 一人公 司 的财 

产已受限制从而否定一人公司的权利能力 ，显然不符合公司 

法人权利能力终结于解散、清算后之基本法理。中间团体法 

人说为诠释一人公司的法律性质在社团与财团之间专门创 

设一类中间团体的作法 ，虽不乏新意，似亦不易为多数学者 

认同。倘使人们每遇一法律研究难题就任意“突破”成熟的 

法学理论框架 ，则法律研究恐将 流于缺乏科学 性 的概 念形式 

之自由组合。当然，对这些学说的评价，人们不妨见仁见智， 

但同时也应该肯定 ，任何关于一人公司法律性质的现有研究 

成果，都对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 

众所周知，根据公司的理论分类，公司可依其对外信用 

分为人合公司与资合公司。前者之对外信用以股东的个人 

资望为基础，后者之对外信用则以股东出资的财产数额为基 

础L2】。现代公司——无论其法定形态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 

股份有限公司——均属资合公司，其对外信用取决于股东出 

资所形成的公司法人所有权的状况或公司资产数额的多寡。 

至于某位股东的个人资望如何，公司的交易相对人通常无需 

关注 。在公 司内部 制衡 机制 的作用 下 ，某位股东 的个人资 望 

对公司运作的影响无足轻重。但当公司仅余一名实质股东 

而变成一人公 司时 ，公 司的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 会 已形 同虚 

设，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完全丧失。实质股东的个人资望对 

公司的运作客观上 已具备了决定性 的影响力。公司完全处 

于该实质股东 的控制支配之下。公司人格与其实质股东人 

格之 间的界 限趋 于模糊 。此时 ，由于公 司的交易 相对人难 以 

判明其交 易对 象是公司本身还是公 司股东 ，他在 与一人公 司 

进行交易活动时，不仅要考察其资产数额的多寡 ，实际上还 

需考察其实质股东个人的能力、信誉 及声望。换言之 ，当资 

合公司仅剩一名实质股东时，其对外信用的基础 已混入了股 

东个人资望的因素，即该资合公司又同时具备了人合公司的 

性质 。尤其是在 国有独资公司这 种特殊 的一人公 司中 ，国家 

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其资望对公司对外信用的影响丝毫不 

亚于其投入的资金 (注册资本)对公司对外信用的影响。因 

此，依笔者浅见，一人公 司可被视为兼具资合与人合 的双重 

性质的公司，它是资合公司的一种例外形态。 

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法人，一人公司同样须符合法定性。 

尽管各国立法大多禁止设立一人公司，但各国立法在是否允 

许一人公司存续的问题上各有千秋。如比利时、卢森堡、英 

国、瑞士等国的公 司立法，均不允许 一人公司的存续。当股 

东人数 因股东相互转让股份而少 于设立 时的法定 人数时 。公 

司将会被依法解散。与之相反，在德国，股东“独自持有一家 

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并不成为个人责任的理由”[ 。 

在意大利 ，虽然单一 股东应从他获 得公 司所 有股 份之 日起对 

公司的债券承担个人责任，但一人公司仍被允许存续_4J。 

笔者认为，对一人公司的存续，各国立法无论是持肯定 

还是持否定态度，自身都有其合理的理由，都是每个国家综 

合考量了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 ，法律体系协调，经济发展政 

策等诸多因素并权衡利弊后在立法上所作 的取舍。两种取 

舍孰优孰劣，实难笼统评断。因此，我们在参考借鉴各国立 

法例时，不宜简单比照某国立法，而应充分注意结合本 国实 

际情 况 ，慎重权衡一人公司存续的利弊 。 

二、一人公司的人格否认 问题 

公司人格否认缺席的始作佣者为美国法官桑伯恩(San． 

born)。他在本世纪初美国诉密尔活基冷藏运输公司(us V． 

Milwaukce RefrigeratorTransity Co．)一案中 ，认 为当承认 公 司的 

独立法律人格会导致对债权人的不公结果时，则不必固持公 

司的有限责任原则。相反，应当将该公 司视为股东之间的个 

人合伙，由股东个人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在英美法系看来， 

公司作为法人，其独立法律人格及其有限责任，不过是将公 

司的股东与其债权人隔开的一层面纱而已。若这层面纱被 

股东用于掩饰其不法活动 ，则法官有权在个案中“刺破法人 

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erate veil)，以实现具体法律关系中的 

个别正义或实质正义。本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律也建立了 

与英美法系“刺破法人的面纱”类似的“直索”(Durchg~ )责任 

理论。两者可谓异曲同工。简而言之，公司作为法人 ，其人 

格独立的前提是其财产独立和意志独立。当公司的财产和 

意志与其股东个人 的财产和意志难 以分辨 时 ，若 允许股 东个 

人也享受公司有限责任的优惠或利益，必然助长公司设立及 

其活动中的欺诈行为，破坏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风险负担平 

衡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J，若不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则难以 

体现公平、正义之社会伦理价值。因此 ，在任何国家的公司 

立法中，都不能缺少公司人格否认的内容。 

股东利用公 司从事不法活动，其主观心态固然应受非 

难 ，但法官在个案 中否 认公 司人格 时 ，通说 应 以股东 的不法 

之 客观行为作为公 司人格否认 的构 成要 件 ，而 不必考 虑股东 

的主观心态如何。股东利用公司从事不法活动，其表现形态 

主要有公司资产不足，人格混同，公司空壳化等。它们在本 

质上均为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支配权之结果。就一人公 

司而论，一方面，由于公司的控制支配权掌握在一名股东手 

中 ，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支配权 的可能性 更大 。在 非一人 

公司，因股东为复数，股东之间的意见不一定保持一致。对 

试图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支配权的股东，其余股东多少能起一 

定的牵制作用，股东涉及不法行为的决策不易形成。在一人 

公司，股东实质上仅有一名，因无其他股东制约 ，股东决策的 

个人随意性更大，涉及不法行为的决策可高效形成。另一方 

面，由于一人公司是兼具资合人合双重性质的公司，与非一 

人公 司相比 ，公 司的交易相对人在辩 别其交 易对象 时有 更大 

困难 。如果说一人 公 司的债权 人与 非一 人公 司 的债权 人 都 

承担同类风险的话 ，则前者比后者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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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在否认一人 公司 的人 格时 ，应 与否认 非 一人 公司 的人格 

有所 区别 。尽管否 认一 人公 司与 否认 非一 人公 司人格 之判 

断标准并无本质不同，但与非一人公司相比，在立法或司法 

活动中，对一人公司的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支配权之行为 

采取更为严苛的制约，并加重其股东的责任，似更具合理性。 

在判断一人公司的股东是否滥用 了对公司的控制支配 

权时，应从严认定。若一人公司的股东存在不当使用控制支 

配权的行为，只要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或使该一人公司与其 

债权人之间的风险负担失去平衡，不论其程度如何，慨应认 

定为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支配权 ，从而否认其人格。但非一人 

公司出现类似情形时，则需考虑损害或风险失衡程度的因 

素。若债权人只受到轻微损害或风险负担稍有增加，不必将 

“不当使用”认定为“滥用”。例如，在公司资产是否充足的认 

定上，对非一人公司而言，一般应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 

所营事业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相比较而定【6J。即使其所营 

事业涉及的金额大于其资产总额，也不一定必然构成公司资 

产不足。除非这种情况会导致公司与其债权人之间的风险 

负担严重失衡 ，否则不能成为公司人格否认的事由。若对一 

人公司，则只要一人公司所营事业涉及的金额超过其资产总 

额，不论其所营事业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如何，也不论其债 

权人风险增加的程度如何，根据从严认定的原则，均应被视 

为公司资产不足，进而否认其人格。 

无庸 置疑 ，当公 司人格 被否 认后 ，股 东 应承担 的 责任为 

多数主体责任。但对股东究竟应适用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 

任，则不无研讨余地。笔者以为 ，应对非一人公司的股东适 

用按份责任，而对一人公司的股东则应适用加重责任——连 

带责任。在前者，只有 当公司的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债务时， 

才能判令股东个人承担该不足部分的清偿义务。股东享有 

先诉抗辩权。在后者，即便公司的资产仍足以清偿债务 ，债 

权人也有权选择直接请求股东个人赔偿 ，股东不能进行先诉 

抗辩。若非如此，则难以矫正一人公司债权人的风险负担比 

非一人公司债权人的风险负担更重之不公状态。 

三、我 国的一人公司及其人格否认 之立 法现状 

我国公司法规定 ，除国有独资公司外 ．不允许设立一人 

公司。但我国公司法却允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其 出资或股 

份，同时又未就股东人数少于设立之法定人数时是否导致公 

司解散的问题作出明文规定，因此，由非一人公司形成一人 

公司，在所难免 ；是否允许一人公司的存续 ，则不无疑义。不 

过，依笔者之见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应以允许一人公司的 

存续为宜。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根据罗马法“风未经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著名 

法谚，一人公司的存续既不属于我国现行法的禁止范围，则 

对其存续就“不得进行法律追究和取缔"l 。其次，若不允许 

一 人公司的存续，则不可避免会出现部分股东享有股份转让 

权，部分股东(最后一名股东)没有股份转让权的情形。同为 

股东，其权利此多彼少，显不符合股东平等原则。再者 ，若不 

允许一人公司的存续，也仅能禁止狭义的一人公司。对广义 

的一人公司，欲分辨其实质股东与挂名股东，实务上不易操 

作。故广义的一人公司之存续，无法禁绝。因此，不如通过 

立法或司法活动明确赋予一人公司存续的合法性并使其行 

为规 范化 。 

关 于一人公 司的人格否认 问题 ，虽然我 国公 司法的规定 

仍呈空白状态 ，不过有学者根据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解释民 

法通则第七条和第五十八条，认为我国民法实质上有权利滥 

用禁止的原则【8 J。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支配 

权，当然亦在我国民法禁止之列。否认其人格是其权利滥用 

禁止之必然后果，故不可谓毫无法律依据。而且，我国司法 

解释对公司人格否认亦部分有所涉 及。最高人 民法院在 

1993年《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和 1994年<关于企业 

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 

复》中的相关规定，当然同样适用于公司法人，亦同样适用于 

一 人公司。若一人公司之股东注册资金不实(出资不足或抽 

逃注册资金)，法院自可依上述司法解释否认其人格 ，判令股 

东个人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司法解释 

仅对公司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支配权的一种表现形态 

— —

公司经济资本不足——作出了处理规定。若实践中出 

现公司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支配权的其他形态，法院欲否 

认公司人格，仍缺乏具体法律依据，操作难度很大。而且，我 

国司法解释也未考虑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特殊性。显然，这 

一 现状已远不能适应我 国社会对规范一人公司行为的日益 

强烈的法律需求。故笔者认为，通过立法或司法活动来完善 

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尤其是一人公司的人格否认制度，已成 

为法律界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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